
出口货物入海关监管仓的注意事项（报关程序及步骤要求）

产品名称 出口货物入海关监管仓的注意事项（报关程序及
步骤要求）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外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文华社区文华大厦东17B

联系电话 25108873 18194089586

产品详情

什么是出口监管仓库？

出口监管仓库，俗称“出口仓”，是指经海关批准设立，对已办结海
关出口手续的货物进行存储、保税物流配送、提供流通性增值服务的
仓库。出口监管仓库与保税仓库合称“两仓”，是保税物流的基本形
态及载体。

出口监管仓库分为哪些类型？

出口监管仓库分为出口配送型仓库和国内结转型仓库两类。

出口配送型仓库

存储以实际离境为目的的出口货物的仓库。

国内结转型仓库

存储用于国内结转的出口货物的仓库。



哪些货物可以存入

出口监管仓库？

经海关批准，出口监管仓库可以存入下列货物：

一般贸易出口货物。

加工贸易出口货物。

从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场所转入的出口货物。

为拼装出口货物而进口的货物，以及为改换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包装而
进口的包装物料。

其他已办结海关出口手续的货物。

哪些货物不能存入

出口监管仓库？

出口监管仓库不得存放以下三类货物：

国家禁止进出境货物。

未经批准的国家限制进出境货物。

海关规定不得存放的其他货物。

出口监管仓库有哪些实用功能？

货物存储、拼装及分拨配送

加工贸易出口货物、一般贸易出口货物、为拼装出口货物而进口的货



物，以及为改换货物包装而进口的包装物料等货物，可同时在出口监
管仓库内存储并按规定实现拼装及分拨配送。此外，出口监管仓库与
海关其他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之间也可以进行货物流转。

开展流通增值性服务

经主管海关同意，可以在仓库内进行品质检验、分级分类、分拣分装
、加刷唛码、刷贴标志、打膜、改换包装等流通性增值服务。对在出
口监管仓库内开展流通性增值服务所需的国内设备、材料，经主管海
关审核同意后方可运入仓库，海关对此项业务实行登记管理。

部分满足条件的仓库可实现入仓退税

对经批准享受入仓即予退税政策的出口监管仓库，海关在货物入仓结
关后予以办理出口货物退税证明手续。对不享受入仓即予退税政策的
出口监管仓库，海关在货物实际离境后办理出口货物退税证明手续。

经批准入仓货物可开展分送集报

经主管海关批准，对批量少、批次频繁的存入出口监管仓库的货物，
可以采取分批入仓，再在规定期限内集中办理报关手续。

入仓货物更换

对已存入出口监管仓库因质量等原因要求更换的货物，经仓库主管海
关批准后，可以更换货物。被更换货物出仓前，更换货物应当先行入
仓，并与原货物的商品编码、品名、规格型号、数量和价值相同。

申请设立出口监管仓库应

满足哪些条件？

申请设立出口监管仓库的经营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具有进出口经营权和仓储经营权。

具有专门存储货物的场所，其中出口配送型仓库的面积不得低于2000
平方米，国内结转型仓库的面积不得低于1000平方米。

如何申请设立出口监管仓库？

企业向主管海关（仓库所在地辖区属地海关）提出申请，主管海关审
查后报直属海关审批，直属海关作出决定。

申请设立出口监管仓库应递交以下加盖企业印章的书面材料：《出口
监管仓库申请书》；仓库地理位置示意图及平面图。

申请设立出口监管仓库的企业，应当自海关出具批准文件之日起1年
内向海关申请验收出口监管仓库。

出口监管仓库验收合格后，经海关注册登记并核发《出口监管仓库注
册登记证书》后方可开展有关业务。《出口监管仓库注册登记证书》
有效期为3年。

对于出口监管仓库设立和使用，企业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企业可以同时经营出口配送型和国内结转型两种类型的出口监管仓库
。对在同一仓库地址不同库区的、同时经营两种类型出口监管仓库的
仓库经营企业，应对两类仓库进行物理隔断，并设置明显标识。

出口监管仓库必须专库专用，不得转租、转借给他人经营，不得下设
分库。

企业在办理出口监管仓库设立申请前，可以致电仓库所在地属地海关
或全国海关统一服务热线12360咨询相关事宜。



其他海关对出口监管仓库的管理规定，请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对出口监管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第133号令，经海
关总署第243号令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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